附件2：

科研常识普及月活动评奖标准
一、评选奖项及对象

1．最佳组织奖：各院系部
2．优秀讲师：主讲专家
3．优秀组织工作者：各院系部教职工

二、评选条件

1．最佳组织奖评选条件：

①认真贯彻文件精神，积极配合科研知识普及月的各项工作（10分）

②按要求积极组织科研知识普及月活动（15分）

③院系部领导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（10分）

④教师参与达到90%（45分）
⑤活动宣传到位（5分）

⑥活动有专项负责人、联系人（5分）
⑦活动资料完备（5分）

⑧活动组织有特色（5分）

2．优秀讲师：仅限于采取讲座方式的活动。要求：主讲专家能结合我院教师科研工作中普遍关注的问题，备讲认真，内容正确、充实，针对性强，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性、启发性，报告效果好，影响力强（由相关院系部提名推荐，组委会集体评议）。
3．优秀组织工作者由各院系部提名推荐，组委会核准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1．最佳组织奖4个

2．优秀讲师名额待定
3．优秀组织工作者13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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